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鎂、水溶性氧化鎂、檸檬酸溶性氧化鎂、鹽酸溶性氧

化鎂、全硫，其中任一含量達 0.5%以上。 

（五）水溶性鐵含量達 0.10%以上。 

（六）檸檬酸溶性錳、水溶性錳含量達 0.05%以上。 

（七）檸檬酸溶性硼、水溶性硼含量達 0.01%以上。 

（八）水溶性鉬、水溶性鈷含量達 0.001%以上。 

（九）液態肥料者，登記主成分以水溶性登記之。 

第二點第一項附件定有最低登記成分規格者，從其規

定。 

六、肥料包裝應標示註明之警語： 

（一）登記含硼、鉬者，應於肥料包裝標示註明「肥料成分

含硼、鉬，超量施用有毒害，請依肥料使用方法及使

用量施用」之警語。 

（二）登記含銅、鋅者，應於肥料包裝標示註明「肥料成分

含銅、鋅，超量施用有毒害，造成土壤污染，請依肥

料使用方法及使用量施用」、「應依稀釋倍數稀釋至

安全量使用」及「採收前一週，不得噴灑於食用部位」

等警語。 

（三）肥料原料含蓖麻粕、苦茶粕、苦楝粕者，應於肥料包

裝標示註明「肥料原料含蓖麻粕、苦茶粕、苦楝粕，

超量施用會影響土壤環境，請依肥料使用方法及使用

量施用」之警語。 

十一、辦理肥料登記與市售品查驗時，其主成分含量容許差內

容如下： 

（一）肥料主成分氮、磷酐、氧化鉀、氧化鈣、氧化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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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鐵、錳、銅、鋅、硼、鉬、鈷等容許差（不

含有機質肥料類、登記含有機質成分之肥料、植

物生長輔助劑類及微生物肥料類之氮、磷酐、氧

化鉀）： 

含量(%) 

肥料登記與市售品查驗之容許差限值 

辦理肥料登記之容許

差限值（依肥料檢驗

值，可容許登記之上

限值為檢驗值加上容

許差限值，下限值為

檢驗值減去容許差限

值，登記值須符合品

目規格限值規定。） 

市售品查驗之容許差

限值（符合品目規格

限值規定，依肥料登

記值，可容許驗出之

上限值為肥料登記值

加上容許差限值，下

限值為肥料登記值減

去容許差限值。） 

小於 2.00 檢驗值百分之五十 

上限為肥料登記值百

分之八十； 

下限為肥料登記值百

分之五十 

2.00 以上， 

小於 5.00 
1.00 

上限為 2.00， 

下限為 1.00 

5.00 以上， 

小於 10.00 
1.50 

上限為 3.00， 

下限為 1.50 

10.00 以上 2.00 
上限為 4.00， 

下限為 2.00 

說明： 

1.檢驗值、肥料登記值含量數值小於 2.00 採相對值，2.00 以上採

絕對值，有效數之小數點以下位數，依據各肥料品目規格取

捨，其下一位四捨五入。 

2.某尿素肥料辦理登記時，若其全氮含量檢驗值為 44.1%，因尿

素肥料全氮需 45.0%以上，故該肥料不得登記為尿素肥料，只

能當其他肥料的原料；若其全氮含量檢驗值為 45.3%，符合尿

素肥料全氮含量規定，再根據肥料品目規定 45.0%以上及辦理

登記容許差上下限值 2.0%，算出該肥料可登記的含量範圍在

45.0-47.3%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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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某尿素肥料登記全氮含量為 46.5%，市售品查驗時，若其全氮

含量檢驗值為 44.1%，因尿素肥料全氮需 45.0%以上，故認定

為不合格；若其全氮含量檢驗值為 45.3%，符合尿素肥料全氮

含量規定，再根據肥料品目規定 45.0%以上及市售品查驗容許

差上限值 4.0%、下限值 2.0%，算出該肥料合格的含量範圍在

45.0-50.5%之間，因此，市售品查驗之檢驗值 45.3%為合格。 

4.肥料辦理登記及市售品查驗時，其主成分含量依第八點及第九

點訂定之原則認定是否合格。 

（二）有機質肥料類、登記含有機質成分之肥料、植物

生長輔助劑類及微生物肥料類之氮、磷酐、氧化

鉀容許差： 

含量(%) 

肥料登記與市售品查驗之容許差限值 

辦理肥料登記之容許

差限值（依肥料檢驗

值，可容許登記之上

限值為檢驗值加上容

許差限值，下限值為

檢驗值減去容許差限

值，登記值須符合品

目規格限值規定。） 

市售品查驗之容許差

限值（符合品目規格

限值規定，依肥料登

記值，可容許驗出之

上限值為肥料登記值

加上容許差限值，下

限值為肥料登記值減

去容許差限值。） 

小於 2.0 
檢驗值 

百分之五十 

肥料登記值 

百分之八十 

2.0 以上， 

小於 5.0 
1.0 2.0 

5.0 以上， 

小於 10.0 
1.5 

上限為 3.0， 

下限為 2.5 

10.0 以上 2.0 
上限為 4.0， 

下限為 3.0 

說明： 

1.檢驗值、肥料登記值含量數值小於 2.0 採相對值，2.0 以上採絕

對值，有效數之小數點以下位數，依據各肥料品目規格取捨，

其下一位四捨五入。 

2.有機質肥料類若登記含有次量、微量要素，其容許差依化學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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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辦理。 

3.肥料辦理登記及市售品查驗時，其主成分含量依第八點及第九

點訂定之原則認定是否合格。 

（三）氧化矽、鹼度、腐植酸、有機質容許差： 

肥料檢驗項目

（含量(%)） 

肥料登記與市售品查驗之容許差限值 

辦理肥料登記之容許

差限值（依肥料檢驗

值，可容許登記之上

限值為檢驗值加上容

許差限值，下限值為

檢驗值減去容許差限

值，登記值須符合品

目規格限值規定。） 

市售品查驗之容許差

限值（符合品目規格

限值規定，依肥料登

記值，可容許驗出之

上限值為肥料登記值

加上容許差限值，下

限值為肥料登記值減

去容許差限值。） 

氧化矽 
檢驗值 

百分之十五 

肥料登記值 

百分之三十 

鹼度 
檢驗值 

百分之十五 

肥料登記值 

百分之三十 

腐植酸 
檢驗值 

百分之三十 

無上限，下限為肥料

登記值百分之五十 

有機質 上下限為 10.0 無上限，下限為 10.0 

說明： 

1.氧化矽、鹼度及腐植酸採相對值，有機質採絕對值，有效數之

小數點以下位數，依據各肥料品目規格取捨，其下一位四捨五

入。 

2.某雜項堆肥辦理登記時，若其有機質含量檢驗值為 44.1%，因

雜項堆肥有機質含量需 50.0%以上，故該肥料不得登記為雜項

堆肥；若其檢驗值為 55.3%，符合雜項堆肥有機質含量規定，

再根據辦理登記容許差上下限值為 10.0%，算出該肥料可登記

的有機質含量範圍在 50.0-65.3%之間。 

3.某雜項堆肥登記有機質含量為 70.0%，市售品查驗時，若其有

機質含量檢驗值為 44.1%，因雜項堆肥有機質含量需 50.0%以

上，故認定為不合格；若其有機質含量檢驗值為 55.3%，雖符

合品目規格限值規定，依市售品查驗容許差下限為 10.0%，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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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該肥料合格的有機質含量至少應在 60.0%以上，因此，市售

品查驗之檢驗值 55.3%為不合格。 

4.肥料辦理登記及市售品查驗時，其主成分含量依第八點及第九

點訂定之原則認定是否合格。 

（四）微生物肥料登記菌數與市售品查驗之容許範圍： 

肥料檢驗項目 

肥料登記與市售品查驗之容許範圍 

辦理肥料登記上下限值

（依肥料檢驗值計算可

容許登記之上下限值範

圍，登記值須符合品目

規格限值規定。） 

市售品查驗上下限值

（符合品目規格限值

規定，依肥料登記值

計算可容許驗出之上

下限值範圍） 

菌落形成數 
上限為檢驗值之 10 倍，

下限為檢驗值之 1/10 

無上限，下限為肥料

登記值之 1/10 

孢子數 
上限為檢驗值之 10 倍，

下限為檢驗值之 1/10 

無上限，下限為肥料

登記值之 1/10 

說明： 

1.有效活菌數檢驗值以每公克（毫升）N×10n 菌落形成數表示，

N、n 均為正整數，其下一位四捨五入。檢驗結果為每公克（毫

升）2.4×107菌落形成數，檢驗值以每公克（毫升）2×107菌落

形成數表示；檢驗結果為每公克（毫升）2.5×107菌落形成數，

檢驗值以每公克（毫升）3×107菌落形成數表示。 

2.某固態微生物肥料辦理登記時，若其有效活菌數檢驗值為每公

克 3×106菌落形成數，因固態微生物肥料有效活菌數規定每公

克 1×107菌落形成數以上，故該肥料不得登記為微生物肥料。 

3.某固態微生物肥料辦理登記時，若其有效活菌數檢驗值為每公

克 3×107 菌落形成數，因固態微生物肥料有效活菌數每公克

1×107 菌落形成數以上，符合固態微生物肥料規定，再根據辦

理登記容許差上限為檢驗值之 10 倍，下限值為檢驗值之 1/10，

算出該肥料可登記的有效活菌數範圍在 1×107-3×108 之間；若

其有效活菌數檢驗值為每公克 3×109菌落形成數，符合固態微

生物肥料規定，再根據辦理登記容許差上限為檢驗值之 10 倍，

下限值為檢驗值之 1/10 算出該肥料可登記的有效活菌數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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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108-3×1010之間。 

4.某固態微生物肥料登記有效活菌數為每公克 5×108 菌落形成

數，市售品查驗時，若其有效活菌數檢驗值為每公克 8×106菌

落形成數，因固態微生物肥料有效活菌數每公克 1×107菌落形

成數以上，故認定為不合格；若其有效活菌數檢驗值為每公克

3×107 菌落形成數，雖符合品目規格限值規定，依市售品查驗

容許差下限為肥料登記值之 1/10，算出該肥料合格的有效活菌

數至少應在每公克 5×107菌落形成數以上，因此，市售品查驗

之檢驗值每公克 3×107菌落形成數為不合格。 

5.肥料辦理登記及市售品查驗時，其主成分含量依規定第八點及

第九點訂定之原則認定是否合格。 


